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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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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针对我国当前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问题，探索隐私治理方法和对策以便更好地实现科学数据共

享。［方法／过程］运用文献调查法和建模法，在厘清科学数据共享隐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４项隐私治理原则，构

建隐私治理模型，探索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对策。［结果／结论］可以采用完善隐私保护法律体系、加强隐

私保护配套制度建设、采用隐私增强技术、提升利益相关者隐私素养、构建隐私伦理保护规制、加强科学数据流程

管理等措施来实施隐私治理，从而有效促进科学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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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数据成为像石油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
业和政府机构提升创新力与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之一。

企业和政府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使

用统计和数据挖掘方法进行分析。当这些方法在收集

数据的企业内部使用时，敏感信息的泄露风险是有限

的。但当数据由第三方进行分析时，敏感的隐私信息

保护就变成了一个紧要问题。国外调查发现，数据泄

漏是头号威胁，排名高于病毒、木马和蠕虫病毒［１］。数

据和信息系统正面临越来越多各种来源的隐私威胁，

如人们的好奇心、员工行为、计算机辅助欺诈、网络攻

击、网络钓鱼、蓄意破坏、盗窃、火灾或基础设施事

故［２］。妥善治理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问题，是确保

科学数据安全、加快推动科学数据在各学科领域深度

融合与应用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鲜有学者深入探讨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问题。本文通过文献

调查，在厘清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问题基础上，构建

隐私治理原则和模型，从法律、制度、技术、隐私素养、

伦理、数据流程管理等６个维度全面探讨科学数据共
享中的隐私治理对策，以期实现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和

隐私保护的平衡与发展，更好地促进科学数据共享。

１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虽然鲜见专论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的成

果，但不能忽视国内外已就该主题的相关问题，如科学

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或数据隐私、信息隐私、隐私法律与

政策、隐私保护技术、隐私保护措施、隐私伦理、隐私治

理等内容作了广泛探索。

　　大多数观点认为，隐私是指“与公共利益、群体利
益无关，当事人不愿让他人知道或是他人不便知道的

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

事，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

领域”［３］。基于此观点，可以认为，科学数据共享中的

隐私是指在遵循相关共享协议基础上，运用多种共享

手段和方式，公开发布科学数据这一行为过程中的个

人、组织或机构不愿或不便为他人所知道和干涉的私

人信息、私人事务与私人领域。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

私与数据隐私是不同的概念。数据隐私是数据管理的

一个分支，是指设立不同程度的管制来保护数据不受

第三方侵犯，必要时取得数据主体的同意，并维持数据

的完整性［４］；它也是信息技术的一部分，帮助个人或组

织确定系统中的哪些数据可以与他人共享，哪些数据

应该受到限制［５］。因此，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与数

据隐私并非同一个概念，两者既有交叉又有不同。此

外，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也不等同于信息隐私。信

息隐私不仅包含数据隐私，还包含人际交往隐私［６］，且

信息隐私范畴不仅限于个人，网络环境中的群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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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需依据隐私情境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划分［７］。科学

数据共享中的隐私包含共享过程中的个人隐私、行为

隐私、人际交往隐私和数据隐私，比信息隐私的研究维

度更宽泛，且隐私主体也不仅限于个人，是共享过程中

的利益相关者。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利益相关者可

以是作为组织者的科研机构、作为使用者的用户、作为

传播者的出版商或数据库商等。

　　在隐私法律与政策方面，２０１８年５月欧盟通过并
实施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是一项内容丰富的综合

性数据保护法律，可让科学研究的监管更灵活和有章

可循，促进科学数据的再利用与跨国共享［８］。该条例

提供了一系列更具操作性的隐私保护要求与规范，扩

大了隐私保护的适用范围，提高了隐私侵权惩罚力度，

为世界其他国家制定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法律提供

了范例［９－１０］。此外，在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必须遵循

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政策惯例以保护个人隐私［１１］，

且个人隐私保护政策与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存在共通

点，都应注重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１２］。国

内学者调研了英澳等国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的个人隐

私保护政策，建议从明确隐私保护范围、遵守数据保护

政策及道德规范、采用问责机制等方面借鉴制定符合

我国国情的科学数据隐私保护政策［１３］。

　　在隐私保护技术方面，主要包括差分隐私技术和
数据加密技术等。差分隐私技术是一种通过注入噪声

使数据失真，从而保护数据集中个体隐私的技术方

法［１４］。利用基于差分隐私技术且具有高实用价值的

轨迹数据发布系统———ＤＰＳｔａｒ系统，可以对交通导航
数据涉及的移动用户的隐私进行安全保护［１５］。数据

加密技术是通过对敏感数据进行密文处理输出，接收

后进行解密还原为明文的一种加密方法［１６］。可通过

密文检索确保用户查询隐私和数据隐私安全，通过属

性加密可动态撤销用户的访问权限［１７］。此外，还可使

用无人工操作的“可信服务器”（ＴｒｕｓｔｅｄＳｅｒｖｅｒ）确保医
学、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科学数据集中包含的个人敏感

信息不被数据管理者读取、操纵或泄露［１８］。整合多来

源的数据关联分析技术是当前隐私保护面临的重大挑

战，应重点做好前端的隐私保护，并在共享过程中采用

加密技术加大对重要数据的保护力度［１９］。

　　在隐私保护措施方面，有人认为应该坚持“可寻
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复利用”原则对有关热带环

境气候的科学数据进行采集与管理，确保数据隐私安

全［２０］；也可采用审核批准、病人数据识别、个人同意等

预防手段来确保卫生信息研究中的隐私安全［２１］；或者

采取加强对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的审查、优化数据存储

程序等措施来确保医疗研究中敏感数据的隐私安全，

并提高科学数据共享的效用［２２］。

　　此外，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面临敏感数据难以
保护、隐私数据被贩卖给商家、通过大数据画像可确定

隐私主体身份等伦理困境［２３］。面对科学数据共享中

的隐私伦理失范现象，可通过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

加强伦理监管等方式来避免隐私泄露［２４］。

　　不过，目前人们对隐私治理定义没有形成共识。
隐私治理指导方针包括数据收集限制原则、数据质量

原则、目的明确化原则、利用限制原则、安全保护原则、

开放原则、个人参与原则、问责原则等隐私治理原

则［２５］。网络空间的隐私治理应包括政府、企业、组织

或机构中的个人这三个主要行动者采取一定的法律政

策或实际行动以实现数据保护［２６］。可以认为，科学数

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是以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

护、隐私泄露、隐私侵权等隐私问题为治理对象，在遵

循一定的隐私治理原则基础上，通过综合采用政策法

规、管理制度、技术与伦理规范等治理措施和行动，实

现科学数据共享价值最大化和隐私风险最小化的治理

目标。其治理内容既包括对科学数据的治理，也包括

对隐私相关利益主体及共享过程、共享环境的治理。

２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问题分析

　　由于科学数据共享是收集、组织、发布、传播和利
用科学数据的过程［２７］，因此，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

问题存在于数据收集、数据组织、数据发布、数据传播、

数据利用５个阶段，主要涉及隐私保护、隐私泄露、隐
私侵权问题，具体表现如下７种情形：
２．１　隐私保护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已颁布、直接提及“隐私”的相
关法律有《网络安全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２８］，以及

２０２０年５月最新通过的《民法典》［２９］等。另颁布有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行政管理政策，对科学数据的共

享利用、保密与安全等作了相关规定［３０］，但暂无法律

条款直接对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予以保护。因此，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法律保护力度仍比较薄

弱，主要表现是：①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我国都未将
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和保护。现有法

律尚未对隐私范围作明确划分，且我国对隐私保护的

法律分布于多部法律条款中，立法过于分散笼统，缺乏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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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系统性、专门性的隐私法律保护。②我国已有
的隐私保护法律互通性差，而且条款内容明显滞后社

会发展，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不强［３１］。尤其是为应对

大数据新形势的变化发展，多国都已颁布了数据隐私

治理的相关法律文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法律政策

保护还比较落后，且法律保护层级较低，过于笼统窠

臼，互通性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隐私保护法律体系薄

弱的问题［３２］，如现已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

安全规范》国家标准，规定“个人信息经匿名化处理后

所得的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但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

发展，个人健康隐私信息内容有所变迁，可根据基因组

数据预测个人面部结构、身高、年龄、性别等个人隐私

信息，因此该条款内容不适用于个人健康隐私信

息［３３］。我国亟需出台专门针对科学数据隐私治理的

相关法律条款或政策规定，以更好地促进科学数据共

享与利用。③缺乏隐私权救济机制［３４］。在我国现有

的隐私保护法律体系下，侵犯公众隐私权并造成重大

影响时，法律对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无详细指引，且隐

私侵权行为发生时，用户与数据共享平台或企业在技

术、资源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难以合理有效收集隐私

侵权证据，仅仅依靠现有法律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２０１７年趣店疑超百万条学生信息被泄露，在黑市叫
卖，所涉及信息包括学生电话、住址、学校、个人信贷信

息等隐私，但因受害学生涉及范围广，侵权证据难收

集，该企业仅在后续回应中称会加强数据安全能力和

信息加密强度［３５］。④跨境科学数据流动频繁，但跨地
区的隐私保护法律条款具有一定差异性，缺乏统一规

范标准，且各国在制定数据保护条例时设置有跨境数

据保护壁垒，会最大限度保护本国居民权益，与国际保

护法律适用的原则相背，保护难度加大［３６］。

２．２　隐私保护配套制度不合理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护配套制度不合理，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限制
制度不完善。在科学数据组织过程中，数据搜集者和

使用者会利用手中的技术优势对数据生产者的隐私数

据进行过度收集和利用，造成隐私的过度披露［３７］。工

信部发布的《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ＡＰＰ通报
（２０２０年第二批）》文件显示，多款教育类 ＡＰＰ存在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并私自共享给第三方等严重侵害用户

权益的问题［３８］，这些软件可读取用户的电话号码、短

信、通讯录等用户隐私，过度索取权限，危害未成年人

隐私信息安全。在科学数据共享利用阶段，涉及隐私

的共享协议或规范标准是由数据搜集者或使用方制定

的，隐私保护的力度与范围对隐私主体来说缺乏可控

性与自由性，且大多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隐私政策

内容相似且空泛，权限不明确，实际操作性低。“净网

２０２０”专项行动中，有部门监测到医疗和在线教育类等
移动应用存在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私权限、未

说明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规则等涉嫌隐私不合规的行

为［３９］。②缺乏第三方问责制度。在整个科学数据共
享生命周期中，缺乏独立于用户和服务方的第三方监

督机构开展数据监管和隐私保护工作，实施隐私审查

监控制度、公开曝光制度、奖惩制度等［４０］。③缺乏行
业自律制度体系。美国采取的是行业自律为主、法律

限定为辅、政府不过度干预的隐私保护制度体系，但我

国在法律体系不完善的现状下，行业自律也未充分发

挥应有的约束作用去推动隐私保护［４１］。

２．３　隐私保护技术性能不足
　　隐私保护技术性能的高低可从数据的准确性、隐
私性、延时性等方面进行评估［４２］。目前科学数据共享

中使用较多的是基于数据加密技术和匿名技术的隐私

保护方法，其性能都存在一定不足。使用数据加密技

术，隐私保护力度取决于密钥的复杂程度以及传输过

程中密钥是否发生泄露，存在一定的风险。如著名的

“ＣＳＤＮ密码外泄事件”，ＣＳＤＮ是一个中文 ＩＴ技术交
流平台，曾遭黑客攻击其密码库导致６００多万用户的
登录名、密码、邮箱等隐私信息被泄露［４３］，给用户隐私

保护造成严重威胁。匿名技术在隐私保护上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应用隐私保护技术的过程中通常会将隐私

用匿名来表示，但实际上两者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因

在隐私条件下，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身份，但不知道相关

的个人事实，而在匿名条件下，我们知道个人事实，但

不知道相关人的身份。例如，匿名是对个人身份信息

如姓名、性别、年龄等隐私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但对

银行账户、信贷信息等敏感数据不作处理，而隐私则会

对个人的银行账户、信贷信息等敏感数据进行保护。

在匿名操作时，即使不知道一个人的具体个人收入，也

可以知道他属于高收入群体，而知道这种信息本身就

属于隐私的一种泄露和价值的损失。而且现有的匿名

技术模型大部分基于删除个人标识属性，然后将准标

识匿名化处理［４４］。但因包含个人标识符的数据和完

全匿名的数据之间经常未能明确区分，如果出于隐私

考虑对所有类型的科学数据都施以限制性政策，虽能

确保科学数据的时效性，却会损害科学数据的完整

性［４５］。此外，因为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的数据不是静

态的，而是一直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且数据体量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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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增长越来越大，如何在确保隐私的同时也确保数

据价值的动态实现，当前隐私保护技术还难以解决。

因此，现有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的隐私保护技术仍存

在一定局限性，需进一步改进、提升其性能。

２．４　隐私保护意识缺乏
　　首先，信息时代下公民缺乏隐私保护意识主要表
现是为对隐私数据的价值不够重视：在数据驱动经济

中，数据身份商品化是新兴现实，个人数据具有一定的

货币价值，虽然我国已经建有大数据交易平台，但目前

我国个人数据资产权默认归为数据的收集者，由数据

收集者开展数据交易，如 ＡＰＰ企业通过收集用户个人
隐私数据并贩卖给第三方，而个人数据的生产者则缺

乏数据交易参与性［４６］；因此在科学数据共享中，隐私

数据容易被视为一种“附带数据”而忽略其经济价值

遭泄露。其次，隐私主体的保护意识缺乏：快捷有效的

大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让个人、组织或机构在共享过程

中抓取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但事实上公民对网络平

台的传播性质缺乏正确的认知，无法清楚区分个人与

公共的隐私边界，缺乏隐私保护自觉，主动泄露隐私信

息将导致个人隐私数据遭企业“二次利用”［４７］。而且

因互联网的共享性、虚拟性等特征，用户在科学数据的

共享过程中，对隐私保护不够重视，容易因操作不当引

发隐私泄露。近年来，政府及事业单位因工作人员隐

私保护意识不强而过度披露相关人员隐私信息的新闻

事件时有发生［４８］，给相关部门和个人造成了不良影

响。此外，２０１９年人民智库采集了全国各地近 ４０００
份调查样本，结果显示，仅有２８．８９％的调查者会“主
动采取措施保护个人隐私”，且未采取过保护措施的调

查者认为“隐私维权程序复杂”“成本高”等妨碍了隐

私维权［４９］，说明我国公民隐私主动维权的意识有待提

高。再者，行业隐私保护自律意识缺乏。行业自律是

指基于行业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或准则规范对行业进

行自我管理或约束的一种制度［５０］。目前，我国在推进

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较少有行业协会会采用相关隐

私保护政策或规范、网络隐私认证或隐私选择平台等

形式对行业行为进行约束，说明我国行业隐私自律保

护普及率较低。

２．５　隐私泄露问题突出
　　近年来，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泄露问题越来越
突出，给企业、个人造成严重损失和影响［５１］：ＩＢＭ中国
调研发现来自网络的恶意攻击是致使数据泄露的根本

原因，且在过去６年的调研期间，因黑客攻击或犯罪攻
击而引发的数据泄露事件的百分比已从４２％ 上升至

５１％（同比增长２１％），恶意数据泄露给调研中的受访
企业带来平均４４５万美元的损失；且大规模数据泄露
中一般都包含隐私信息和敏感数据，给用户隐私安全

带来潜在威胁，如今年４月青岛胶州中心医院６０００余
人就诊名单被泄露，并被谣传感染了新冠肺炎。造成

隐私泄露问题突出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包括：①科学
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泄露一般体量庞大，涉及广泛，加大

了隐私治理难度。２０１９年国内一家主营面部识别、人
工智能和安防业务的公司深圳视界（ＳｅｎｓｅＮｅｔ）被曝泄
露人脸识别数据，此次数据泄露事件涉及２５６万人共
计６８０万条记录，包括个人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图像
等隐私数据，任何人都可获取这些记录并跟踪个人行

动轨迹［３５］。②隐私悖论加剧了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
私泄露风险。即隐私主体明知隐私风险，但只要有一

定回报，就会选择披露隐私或者忽略隐私泄露带来的

威胁［５２］，造成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泄露恶性循环，

这也是隐私泄露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因之一。

２．６　隐私侵权现象严重
　　隐私侵权是指未经隐私主体“知情同意”，通过某
种方式或手段获取隐私的行为［５３］。由于数据挖掘技

术的广泛应用，导致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

私泄露并引发隐私侵权现象，具体表现为窥探与监控、

未经许可的商业利用、数据歧视、侵犯人身和财产安

全、诈骗等侵权结果。如近期出现的“中信银行未经授

权泄露客户隐私信息”被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事件［５４］，

是一起典型的未经许可商业利用的金融数据隐私侵权

事件，引发社会较大反响。目前，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

私侵权现象严重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①网络技术
和数据挖掘导致监控无所不在，而数据又具有记忆性

和组合型特征，即使删除隐私标签数据，也不能防止被

再次窥探和利用［５５］；②大多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和网
站的隐私保护政策设置为默认同意收集隐私信息，包

括收集个人身份、消费记录、联系信息、习惯偏好等，并

利用所收集到的隐私信息帮助第三方投放广告［５６］；③
算法歧视导致在收集、产生和解释数据时产生与人类

相同的偏见和歧视，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弱势群体

歧视等与隐私有关的歧视［５７］等。

２．７　隐私伦理的挑战
　　科学数据共享的实践中还面临隐私伦理问题带来
的挑战。以医学科学数据为例，随着基因测序技术越

来越普遍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人类基因数据共

享成为医学发展必然趋势，而基因组原始数据具有敏

感性、唯一性等特征，应归属于个人隐私范畴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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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其研究的参与者和患者是否有

法律和道德上的权利来接收他们的基因组原始数

据［５８］；其次，基因测序产生的数据在共享过程中具有

一定的安全隐患，隐私保护和知情同意履行困难，且目

前我国的伦理管理与伦理审核体系无法管理和指导医

学数据共享中的伦理实践［５９］。除医学健康数据面临

挑战外，当前随处可见的“地毯式监控”对个人隐私造

成威胁［６０］，也是隐私伦理重灾区，这些隐私伦理失范

现象都会给科学数据共享发展带来挑战。

３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原则与模
型构建

　　因存在上述多种问题，笔者提出在遵循一定的隐

私治理原则基础上，构建治理模型，以加强我国科学数

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

３．１　隐私治理原则

　　为推动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护，隐私治理原

则首先应坚持合理、合法、平等、公平性原则，笔者认为

隐私治理原则可从以下几点关注：

３．１．１　明确数据权属，平衡公私权利

　　在大数据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科学数据的保

护与利用矛盾日益凸显，数据权不仅包含财产权，也包

含隐私权。因数据是一种非物质性新型资源，明确数

据权利到底是归属于个人、网络平台、公众或是个人与

平台共有，可依据具体场景界定，有利于数据的隐私保

护基于“场景性公正”［６１］。公权利指以维护公众利益

为目的的权利，私权利指以满足个人需要的为目的私

人权利［６２］。目前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隐私法律保护

框架体系，主要施行以“用户为中心的单边保护”框

架，更多关注隐私保护的个体意义，但存在隐私保护难

履行或效率低下等弊端［６３］。因此在其治理过程中，应

注重保障隐私主体权益，明确公、私权主体的权利义

务，切实保护私权主体的知情权、平等对待权，在隐私

权的保护与公众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法律条文

或国家政策加以调控，促进二者关系平衡协调。

３．１．２　坚持收集限制和目的明确原则

　　在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坚持收集限制原则是指

收集过程中应采取合法且公正的手段，根据需求收集

相关数据，尽量避免因全方位、大数量、高强度采集数

据使隐私主体利益遭受损害；坚持目的明确原则是在

共享过程中除非隐私主体同意或法律允许，科学数据

所涉及的隐私部分不得用于明确化目的以外的目的使

用。即在告知隐私主体科学数据共享是用于合法的特

定目的后，不能随意更改、限制科学数据的利用，否则

需取得隐私主体的重新同意。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疫情数据采集和分析可以

更高效精准，但也出现了个人信息泄露现象，因此应提

升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防护标准，明确禁止将疫情防

控中搜集的个人数据进行商业利用，严格加以保

护［６４］。

３．１．３　坚持公开性和安全保护原则
　　公开性原则的前提坚持科学数据开放为常态，不
开放为例外［３０］，以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发展。即当隐

私主体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安全

为优先。且公开性原则要求公开科学数据共享运行环

节、相关政策及规章制度，实现对科学数据共享的隐私

保护公共监督，有利于维护隐私主体的知情权。安全

保护原则是指科学数据共享中的所有参与者应积极采

取安全可靠的有效保障措施，包括软硬件措施，确保数

据发布的准确性、完整性、可用性，避免数据在共享过

程中遭受损害或泄露。

３．１．４　坚持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原则
　　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以市场为主导或以政府
为主导的单一中心治理方式存在“公地悲剧”、“囚徒

困境”、公共政策错误或执行率低等困境，建立“市场”

“政府”和“社会”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利于

发挥社会自主组织与公众积极性，促进公共事务可持

续发展［６５］。因此在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中，坚

持构建以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出版商、行业协

会、研究人员、用户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模式

和格局有利于平衡隐私保护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促进

隐私保护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３．２　隐私治理模型的构建
　　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遵循上述治理原
则基础上，以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问题为导向，采用

包括政策法规、管理制度、技术、隐私素养、伦理规范、

数据流程管控等在内的多种治理措施，可以构建科学

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模型（见图１）。
　　该模型以隐私治理为核心，针对科学数据共享中
的隐私保护、隐私侵权、隐私泄露等问题，从法律、制

度、技术、隐私素养、伦理、数据流程管理等６个维度，
采用相关治理对策来破解隐私治理困境。

　　该模型的构建遵循以上隐私治理原则，对科学数
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具有良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从

治理对象来看，宏观层面而言，因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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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模型

私治理始终贯穿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收集、组织、发

布、传播、利用５个阶段，其治理对象应是存在于科学

数据行业、环境、共享过程中涉及的隐私保护、隐私侵

权、隐私泄露等隐私问题。微观层面而言，是对科学数

据共享过程中产生或需要的隐私信息、隐私事务、隐私

领域的治理。因此，该模型选取的治理对策有从法律、

配套制度、伦理环境等宏观层面的部署，也有从技术、

隐私素养、数据流程等微观层面的开展。从治理主体

来看，参与隐私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涵盖政府、企事业单

位、研究人员、用户等，通过这些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

治理，可获得最优治理效果。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

治理是治理对象、治理对策与治理主体有机统一。在

采取治理对策过程中，其治理效果的作用对象，不仅包

含隐私相关利益主体、共享平台、共享过程，同样也包

含法律保障、技术水平、数据质量等，最终以实现科学

数据共享价值最大化和隐私风险最小化为治理目标。

４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对策

　　根据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框架，可以从隐

私法律、隐私配套制度、隐私保护技术、隐私素养、伦

理、数据流程管理等６个方面展开推进科学数据共享

中的隐私治理。

４．１　完善隐私保护法律体系

　　完善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法律体系可从以下
三方面推进：

４．１．１　推进多领域多层级隐私保护法律体系的形成

　　首先，应加快推进我国隐私保护的全国性系统立
法，为隐私保护提供上位法支撑，并促进隐私立法在民

法、行政法、刑法之间的合理衔接，互相呼应。从立法

角度明确界定隐私权的概念及保护范围，对隐私权的

保护作出全面、系统、层级分明的规定是弥补我国当前

隐私法律体系不足的重中之重。其次，应建立健全我

国多领域隐私保护法律体系，填补和完善现有隐私法

律保护条款规则。如加快推进隐私权保护的专项立法

进程，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领域单

独立法的进程，提升隐私法律保护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再次，虽目前将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法律建设上升

到颁布专门法的层面还不现实，但可针对科学数据共

享中的隐私制定直接保护的原则或条款，细化具体实

施行政法规细则或颁布规范性文件。

４．１．２　加强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与救济力度
　　在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侵权法律保护可引入惩
罚赔偿制度，明确侵权归责原则，落实隐私侵权责任主

体，加大对隐私侵权行为的处罚问责与救济力度。传

统的隐私侵权可能采取停止侵权、名誉恢复、赔礼道歉

等赔偿措施，但在科学数据共享环境中，这种追责方式

难以对侵权行为起到较好的慑止作用。可对隐私侵权

行为要求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赔偿，针对科学数据共

享中的隐私侵权责任人获利所得要求赔偿。尤其对涉

及范围较广、无法明确受害主体的隐私侵权事件，应加

大行政处罚与经济处罚力度，减少社会影响，如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因大规模数据泄露而被判５０亿美元巨额罚款并
整改［６６］。此外，还应完善隐私侵权救济司法途径，明

确救济方式和救济范围，对于行政隐私侵权事件可采

取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程序协调，通过司法程序和司

法解释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

４．１．３　加强隐私法律保护模式的国际借鉴和合作
　　我国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护还与发达国家地
区存在一定差距，可借鉴学习其他国家成熟的隐私法

律保护方式，如欧盟颁布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

跨境科学数据的隐私治理上，以尊重本国或本地区基

本的民族权利为前提，加强国际监管与合作。

４．２　加强隐私保护配套制度建设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制度建设，除加快隐
私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外，还需配套制度补充达到更好

的治理效果，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４．２．１　建立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护监管制度
　　在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应对涉及隐私风险的数
据与行为都加以严格监管，明确监管范围，制定合理的

监管和审查制度。其次，还可以发动社会监管渠道，成

立第三方监管平台，公正使用监督权利并反馈监督意

见。或者成立专门的科学数据隐私监管部门和数据保

护官，负责监控、处理隐私侵权事件。

４．２．２　建立隐私风险评估机制
　　构建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数据风险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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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挖掘和发现潜在隐私风险，主动规避、控制科学

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泄露与隐私侵权问题，加强隐私保

护；也有利于促进公众了解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侵

权行为和提升隐私保护能力，培育科学数据共享环境

中隐私保护的氛围。

４．２．３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
　　科学数据共享中的法人机构，如组织者、发布者、
传播者、利用者等应建立适合环境和自身特点的隐私

保护自律机制和行业规范，加强责任意识，推进行业标

准的细化，重视用户的权益，为用户创造信任的环境。

这些法人机构应该让科学数据共享过程更加透明化，

针对过程中涉及隐私的内容有义务让用户“知情同

意”，在告知使用目的取得同意后再开发使用。如可建

立隐私保障信息共享平台，畅通隐私管理沟通渠道，让

用户及时维护自身隐私权益。其次，应鼓励倡导积极

开发隐私保护技术，形成良好的行业技术环境，引导规

避“算法歧视”，让技术引发的隐私风险通过技术更新

解决，并制定隐私安全技术考核标准，定期检查隐私风

险。还可以成立科学数据隐私泄露安全举报中心，形

成良好的行业自律规则。

４．３　采用隐私增强技术
　　技术是科学数据共享中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技
术发展推动科学数据流动更加自由、共享、透明，另一

方面也让科学数据处在“第三只眼”监控状态下，隐私

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相对于隐私法律保护受限于地理

区域或行业领域，隐私保护技术的应用可减少因行业

壁垒或地域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重视采用隐私增强

技术（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可以让隐私保护
防范于未然，隐私泄露风险关口前移，依靠技术保护，

隐私主体实现自我控制和自我保护。目前隐私增强技

术是依据技术予以隐私被保护的对象进行分类的，可

以分为数据受访者隐私保护技术、数据所有者（管理

者）隐私保护技术、用户隐私保护技术等几种不同的隐

私保护技术［６７］。

　　（１）数据受访者因为在科学数据生命周期内处于
被动状态，不能在系统内保护自身的隐私数据，可以运

用基于数据挖掘的隐私保护技术、基于语义的隐私保

护技术等隐私增强技术来保护数据受访者的隐私。如

可通过分析车辆的语义行为对车辆轨迹进行数据挖

掘，从而对车辆停留敏感点的隐私进行保护，加强对车

辆轨迹数据隐私的保护强度［６８］。

　　（２）数据所有者（管理者）在隐私保护中起着核心
作用，既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数据受访者与用户的隐私，

还要保障自身隐私不被泄露。数据所有者（管理者）

可采用加密技术，因为目前最重要的隐私增强技术就

是加密技术，可加密受访者的数据、用户的数据、自己

的网络和数据［６９］。目前加密技术还需不断更新完善，

可采取同态加密的深度学习隐私保护技术［７０］，通过机

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对收集的科学数据进行加密分析计

算，让用户存储在客户端的科学数据不被解密，同时企

业为挖掘数据价值在密文上计算分析时也不会被解

密，经服务器处理的密文返回给用户，只有用户才能解

密，可有效地从“源头”解决用户隐私安全问题。也可

加入新兴技术系统———区块链技术，该技术支持溯源

问责的数据共享，对隐私流向进行记录，且数据存储不

可更改，可以让数据管理者增强自律意识，维护数据受

访者自主控制权，为隐私救济和惩治提供技术支

撑［７１］。

　　（３）用户可以在经常使用的网络搜索引擎和个性
化推荐信息系统中使用隐私增强技术，如可使用网页

浏览器加密插件对邮件进行加密，或使用匿名工具浏

览网页，还可将浏览器设置成自动删除浏览痕迹，减少

被监控和隐私泄露风险［６９］３２０。因此，在科学数据共享

过程中，隐私增强技术策略应及时调整与更新，综合运

用多项隐私保护技术时注意优化配置，发挥不同技术

保护模式的优势。同时更要重视隐私保护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我国隐私保护技术原创应用较少，可以借鉴学

习其他国家技术，不断改进完善和创新。

４．４　提升利益相关者隐私素养
　　隐私素养是公众对隐私保护的陈述性知识与程序
性知识的结合，主要侧重于数据共享的责任和风

险［７２］。在科学数据共享中，首先应提升科学数据组织

者或管理者的隐私识别与隐私保护能力。因隐私治理

策略与隐私利益相关者直接相关，识别这些隐私相关

利益主体对处理隐私问题采取何种决策至关重要［７３］。

如在共享过程中采取何种访问控制策略、制定何种隐

私数据保护规则等，以及这些具体策略和规则又遵从

于哪些利益主体，都会受隐私相关利益主体所影响。

而科学数据组织者或管理者有责任义务识别隐私相关

利益主体，并高度重视、监督共享过程中涉及隐私的行

为，以确保对共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私问题做出快

速及时响应。科学数据组织者或管理者还应确保内部

员工遵循隐私保护相关制度，并启动科学数据隐私教

育培训，普通员工至少应该了解处理隐私数据的基本

要求，但技术人员或数据保护官则应接受专业隐私保

护培训［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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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应提升用户的隐私素养。用户需重新定义
隐私，改变对隐私的看法，认识到隐私保护的价值和意

义。尤其是科学数据相比于繁乱复杂的大数据，本身

具有更精准集成的使用与开发价值，用户更应注意和

重视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涉及的隐私权益与隐私保

护。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保护不仅具有个人价值，

还具有社会价值，应倡导隐私保护成为一种公共价值

观，社会为大众提供一定的隐私空间，允许科学共享中

合理的隐私期待，而用户在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同

时，也应充分尊重他人隐私权，深化用户在隐私治理中

的作用，这样才能塑造良好的隐私素养成长环境。提

升用户隐私素养的另一途径是通过隐私素养教育，包

括学习掌握相关隐私保护技术、法律保护知识、了解相

关政策等来提升隐私保护与维权能力［７５］。通过隐私

素养教育，提高用户隐私素养知识与技能，才能缓解

“隐私悖论”———用户对待隐私问题的行为与态度不

统一的矛盾，如用户可通过掌握加密技术增强隐私数

据保护，从而有效屏蔽科学数据共享中的监控和隐私

泄露风险；还可通过运用隐私法律武器，追究科学共享

过程中的隐私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

４．５　构建隐私伦理保护规制
　　隐私治理中的技术、法律和制度约束具有一定限
制性，构建隐私伦理规制能以道德手段为辅，对科学数

据共享中的隐私侵权行为进行约束，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是构建通用的隐私伦理道德观。社会公共文化体系

应构建通用的隐私道德准则，积极引导建立隐私保护

道德共识，通过宣传培育科学数据生成者、发布者、传

播者等的数据权属意识、隐私意识、平等意识和消除数

据歧视，约束并规范科学数据中的共享行为，形成良好

的科学数据共享生态环境。二是寻找隐私伦理决策均

衡点［７６］。在科学数据共享中，可通过寻找各方主体利

益均衡的伦理决策点，在隐私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均

衡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减少隐私矛盾冲突，构建开放、

自由、共享的伦理治理文化氛围。三是允许和重视隐

私保护作为一种可工具化的协议嵌入算法计算中［７７］，

在机器学习不断向深度学习的发展趋势下，一方面通

过隐私条款维护隐私主体权益，另一方面可破除因过

度的伦理教条而限制科学数据共享的发展。

４．６　加强科学数据流程管理
　　加强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除宏观上采取
以上措施外，还应从微观上加强数据本身的治理，即需

加强数据的流程管理。这不仅关系到科学数据共享价

值的实现，也是隐私安全的重要保障基础。加强数据

流程管理首先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共享性、可用性、安全隐私性等质量要素［７８］，这也与科

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原则相辅相成。可设置数据

治理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确保共享科学数据的质量，

制定相关数据发布标准和政策，并监督企业在共享过

程中遵守相关法规和标准操作程序，实现隐私保护的

有效性和时效性。其次，根据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特征

对科学数据进行流程管控：①收集组织阶段：企业应根
据需求收集科学数据，了解收集的数据类型、存储位置

和方式、明确数据收集的使用目的，是否与其他组织共

享以及在处理之前保存了多长时间；在组织存储科学

数据过程中，合理划分科学数据类型，进行隐私风险分

析，区分隐私数据的保护等级；此外，还需优化科学数

据结构，定期清洗科学数据，规定存留周期，加强实时

处理科学数据的效率，减少删除重复性、不完整性数

据，合理处置无价值数据，确保科学数据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②发布传播和利用阶段：制定、完善科学数据隐
私政策，其政策应包括企业背景陈述、基本的科学数据

隐私规则，以及明确企业内数据保护的角色和责任；规

范科学数据传播利用流程，并以技术手段为支撑，对科

学数据全流程中的合规、合法性和风险性进行监控并

不断改进升级，在增强科学数据的利用效果、价值基础

上加强对隐私数据的防护与安全控制。

５　结语

　　综上可知，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是推进科
学数据共享进程中不可避开的议题，是加强科学数据

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为更好地实现“科学数据共享

价值的最大化”与“隐私风险的最小化”治理目的，科

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需政府、企事业单位、研究人

员和用户等多主体积极参与、协同治理。本文基于我

国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问题进行调研分析，提出基

于数据权属与公私权利、收集限制与目的明确、公开性

与安全性、多主体治理４个方面的隐私治理原则并构
建了隐私治理模型，探索了适合我国科学数据共享中

的隐私治理对策，提出了从法律、配套制度、技术、隐私

素养、伦理、数据流程等６个维度推进科学数据共享中
的隐私治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停留

在对科学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治理的理论探索阶段，针

对治理对策实施的治理成效检验，则有待后续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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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耿希，顾翠峰，马俊坚．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我国患者

隐私保护的启示［Ｊ］．中国医学伦理学，２０１９，３２（８）：１０００－

１００３，１００９．

［１０］弓永钦．欧盟数据隐私新规则对我国“涉欧”数字企业的影响

及应对［Ｊ］．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９（２）：７０－７９．

［１１］ＶＯＮＢＯＭＨＡＲＤＮ，ＡＨＬＢＯＲＮＢ，ＭＡＳＯＮ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ｄ

ｓｅｒｖｅｒ：ａ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ｌａ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８，１３（９）：１－１９．

［１２］ＪＯＮＥＳＥＭ，ＳＨＥＥＨＡＮＮＡ，ＭＡＳＣＡＮ，ｅ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ｈｉｅｌｄ

ｓｈａｒ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ｂｉｏ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Ｎｏｒｓｋ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３１－

２３９．

［１３］黄国彬，刘馨然，张莎莎．英澳科学数据共享过程中个人隐私保

护政策研究［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７（６）：１０５－１１３．

［１４］冯登国，张敏，叶宇桐．基于差分隐私模型的位置轨迹发布技术

研究［Ｊ］．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０２０，４２（１）：７４－８８．

［１５］ＤＯＶＥＥＳ．ＴｈｅＥ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ｒａ［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９，４６（４）：１０１３－１０３０．

［１６］史婷瑶，马金刚，曹慧，等．医疗大数据隐私保护技术的研究进

展［Ｊ］．中国医疗设备，２０１９，３４（５）：１６３－１６６．

［１７］施炎峰．面向云平台隐私数据保护的加密技术研究［Ｄ］．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５．

［１８］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Ｅ，ＧＡＹＥＡ，ＳＨＯＵＳＨＯ，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ｓｈｉｅｌｄａｎｄＵＫｌａｗ［Ｊ］．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７（３）：１４９－１５７．

［１９］李善青，郑彦宁，邢晓昭，等．科学数据共享的安全管理问题研

究［Ｊ］．中国科技资源导刊，２０１９，５１（３）：１１－１７．

［２０］ＤＩＴＴＥＲＴ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ｈｙ

ｏｎｅｄｏｅｓｎ’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ｓｔｉｔｕｔｏ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ｄｉ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ｅｄｉＧｅｏｆｉｓｉｃａＳ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Ｏ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Ｂｏｌｌｅ

ｔｔｉｎｏｄｉＧｅｏｆｉｓｉｃａＴｅｏｒｉｃａ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ａ，２０１８：３０３－３０４．

［２１］ＹＯＧＡＲＡＪＡＮＶ，ＭＡＹＯＭ，ＰＦＡＨＲＩＮＧＥＲＢ．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ｈｅａｌｔｈ

ｂｏａｒｄｓ［Ｊ］．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８，１３１（１４８５）：１９

－２６．

［２２］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ＩＳＵ，ＭＡＮＴＡＹＢＪ，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ＰＧ，ｅ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ｖｅｒ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ｒｕｇ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１，８

（２０）：８８５－８９３．

［２３］温亮明，张丽丽，黎建辉．大数据时代科学数据共享伦理问题研

究［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９，４０（２）：３８－４４．

［２４］叶冠成，江雯欣，代逸丹，等．“开放科学”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探

究———基于医学开放科学领域的分析［Ｊ］．医学与哲学，２０１９，

４０（１５）：３２－３６．

［２５］ＤＥＮＮＥＤＹＭＦ，ＦＯＸＪ，ＦＩＮＮＥＲＡＮＴＲ．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ｇｅｔ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ｃｏｄｅｔｏＱＡｔｏｖａｌｕ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４２－５６．

［２６］ＤＯＮＥＤＡＤ，ＡＬＭＥＩＤＡＶＡ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Ｊ］．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９（３）：５０－５３．

［２７］毕达天，曹冉，杜小民．科学数据共享研究现状与展望［Ｊ］．图书

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２４）：６９－７７．

［２８］黄如花，刘龙．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与对

策［Ｊ］．图书馆，２０１７，（１０）：１－５．

［２９］王春晖，程乐．解读民法典“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Ｊ］．南京

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２（３）：１－１４．

［３０］邢文明，洪芳林，李晓妍．科学数据管理体系的二维视角———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解读［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２３）：

３０－３７．

［３１］韩家铭．欧盟及英国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最新发展及对中国立法

的启示［Ｄ］．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２０１９．

［３２］孙泽龄．大数据背景下域外隐私保护法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Ｊ］．中国管理信息化，２０１９，２２（１０）：２０９－２１０．

［３３］关健．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使用的伦理要求和管理规范（二）

隐私变迁与挑战［Ｊ］．中国医学伦理学，２０２０，３３（３）：２８８－

２９３．

［３４］陈刚．开放政府数据下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Ｄ］．南

京：南京大学，２０１７．

［３５］金元浦．论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与保护［Ｊ］．同济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１（３）：１８－２９．

［３６］罗芊怡．论个人数据权跨境侵权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Ｄ］．北

京：外交学院，２０２０．

［３７］陈仕伟，黄欣荣．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治理［Ｊ］．学术界，

２０１６，（１）：８５－９５．

［３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ＡＰＰ通报（２０２０年第二批）［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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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０７／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２４２９８．ｈｔｍ．

［３９］新华社．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监测发现２０余款违规

移动应用［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０４／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００９６１．ｈｔｍ．

［４０］孙卓，孙福强．基于制度信任构建用户大数据隐私制度保护体

系［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１７）：９８－１０１．

［４１］王韫．大数据时代隐私权的保护［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９．

［４２］谷勇浩，郭振洋，刘威歆．匿名化隐私保护技术性能评估方法研

究［Ｊ］．信息安全研究，２０１９，５（４）：２９３－２９７．

［４３］ＣＳＤＮ确认：６００万用户账号密码泄漏［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

２０］．ｈｔｔｐ：／／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１１２２３／ｎ３３０００５３６１．ｓｈｔｍｌ．

［４４］王平水，王建东．匿名化隐私保护技术研究综述［Ｊ］．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２０１１，３２（２）：２４８－２５２．

［４５］ＶＡＮＰＡＮＨＵＩＳＷＧ，ＰＡＵＬＰ，ＥＭＥＲＳＯＮＣ，ｅｔａｌ．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ｙ［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ｓ：／／ｂｍｃ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０．１１８６／１４７１２４５８１４１１４４．

［４６］彭桥，肖尧，陈浩．ＡＰＰ用户数据交易与隐私保护问题研究———

对比讨价还价与甄别定价两种交易模式［Ｊ］．产经评论，２０２０，

１１（３）：５－１５．

［４７］顾理平，杨苗．个人隐私数据“二次使用”中的边界［Ｊ］．新闻与

传播研究，２０１６，２３（９）：７５－８６，１２８．

［４８］３６０互联网安全中心．２０１７政企机构信息泄露形势分析报告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ｚｔ．３６０．ｃｎ／１１０１０６１８５５．

ｐｈｐ？ｄｔｉｄ＝１１０１０６２５１４＆ｄｉｄ＝４９０９１３４８３．

［４９］张捷．当前公众的信息安全意识与隐私观念调查报告［Ｊ］．国家

治理，２０２０，（１４）：４４－４８．

［５０］易斌，郭华，刘颖，等．我国读者隐私权的行业自律保护研究

［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３８（１）：６７－７０．

［５１］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盘点２０２０上半年全球重大数据

泄露事件［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ｃｃｃ．ｇｏｖ．

ｃｎ／ｘｗｄｔ／ｘｗｋｘ／０７／９０３９７２．ｓｈｔｍｌ．

［５２］王
!

．边界与圈子－隐私悖论的形成机制［Ｄ］．南京：南京师

范大学，２０１９．

［５３］赵芳霞．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泄露、侵犯与保护研究［Ｄ］．兰州：

兰州财经大学，２０１９．

［５４］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局关于中信银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报［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ｉ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ｎ／ｖｉｅｗ／ｐａｇｅｓ／

Ｉｔｅｍ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ｄｏｃＩｄ＝９０３２９８＆ｉｔｅｍＩｄ＝９２５．

［５５］陈朝兵，郝文强．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隐私保护研究

述评［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８）：１４１－１５０．

［５６］艾琼，刘纯璐，游林．科研用户访问国外学术数据库的隐私保护

与对策［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１０）：１２－２０．

［５７］汪怀君，汝绪华．人工智能算法歧视及其治理［Ｊ］．科学技术哲

学研究，２０２０，３７（２）：１０１－１０６．

［５８］刘俊东．人类基因数据共享伦理研究［Ｄ］．长沙：湖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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